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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各書系列(七) 

二 選 一 

日期： 2016年 9月 25日 

經文：雅各書四：1-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馬振龍傳道 

【前言】 

弟兄姊妹平安！感謝主，我們今天又有機會一起來敬拜祂，一起來向祂學習。

今天我們繼續雅各書一系列的講道。今天的題目是「二選一」，其實很多時候我不

大喜歡一定要選。最近我女兒一直在問我的都是：「你最喜歡哪一個顏色？」我

說：「我喜歡蠻多的」她說：「你一定要選一個」她一直逼我，要我選一個，或是

問我最喜歡什麼什麼，那時候我不大喜歡選。但是有時候我們真的需要選。我小時

候有一部電影 ：「小子難纏」，故事是一個小朋友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很難適應，

他學空手道，他的老師跟他講了一段「二選一」的道理。 

老師：「丹尼爾，你準備好了嗎？」 

丹尼爾：「是啊，大概吧！(I guess so!)」 

老師：「我想我們必須談談。走在路上的時候，走右邊安全，走左邊安全，走中間

的話，遲早像葡萄一樣被壓扁。學空手道也一樣，你要不就好好學空手道，要不就

不要學，你若學個半調子 (guess so)，就會像葡萄一樣被壓扁。懂嗎？」 

丹尼爾：「我懂了。」 

老師：「現在你準備好了嗎？」 

丹尼爾：「是的，我準備好了。」 

懂了嗎？準備好了嗎？我們現在要學的不是空手道，而是神的道，我們現在一

起來禱告，求祂來幫助我們。 

【本文】 

我們今天要講到五個二選一，在我們今天讀的這段經文裡面，其實有一部份是

上禮拜我們講的第三章的 13-18 節提到「神的智慧/人的智慧」二選一，今天的經

文我們要看「跟神作朋友/跟世界作朋友」二選一，第三個是「驕傲/謙卑」我們必

須二選一；第四個是我們選「自己做審判官/讓神做審判官」，這是在第四章 11-12

節；最後一個事實上是下禮拜的經文，但是因為二選一這個主題，我們也會提到˙

13-17節「為我自己做/為神做」，為我自己的利益還是神的心意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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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的智慧/世界的智慧 

我們先看雅各書第三章 13-18 節，上週茹萍傳道已經跟我們說過，神的智慧跟

世界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。因為她上次講得蠻清楚的，所以我不會花太多時間講世

界的智慧，但是要多花點時間考慮一下「神的智慧」這個部份。我們看 17 節說神

智慧「先是清潔，後是和平」，事實上，在那之前還提到了很重要的一點，他說

「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」，這讓我們回想起在第一章 17 節雅各告訴我們：「各樣

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」在第一章第 5 節他也告訴我們：

「缺少智慧的，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、也不斥責人的神，主就必賜給他」所以我們

看到這「上頭來的智慧」是從神而來的，我們要向祂求，這意思是我們沒有辦法自

己拼造起來、沒有辦法從別的管道學起來。這是恩典，是神所賞賜的。 

我們要的神的智慧是從上頭來的，這跟世界上的智慧很不一樣。世界上的智慧

是我要努力來的、我要偷來的、我要競爭來的；神的智慧就不一樣，它是從上頭來

的。所以他也提到說：「先是清潔」，它是有一個單一的來源，他所謂清潔的、純

潔的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它沒有其他的雜物，只有從神來的內容，它才是清潔的。接

下來他說：「後是和平」，又提到「溫良柔順，滿有憐憫，多結善果，沒有偏

見 ......」，這些事實上他都是在形容「和平」到底是什麼做的。「溫良柔順」

原文有個意思是「願意聽理」，願意聽別人說道理，願意聽別人的勸誡；「滿有憐

憫，多結善果」表示祂的智慧不只是理智上的，而是會行出來的，會影響的；「沒

有偏見」就是在第二章有提醒我們不能按照人的財富來斷定人。 

最後 18 節「並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」和合本的翻譯有一點

抝口，另外有個版本的翻譯是：「行和平的人，在和平中栽種公義的果子」意思就

是我們一定要在一個彼此間和平的關係，我們才可以結出公義的果子。如果我們彼

此之間有紛爭，沒有和好、沒有健全的關係，我們就無法結出公義的果子。公義不

是我單獨一個人可以做的。 

要多了解這個道理，我要請大家看以弗所書第四章，那裡講了很多「合一」，

第三節說：「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」我們發現，聖經

裡所說的和平，跟我們平常想的和平不大一樣。一般我們講「和平相處」是沒有衝

突就好了，但是聖經裡的和平是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」。這是更深一

步，甚至更深好幾步。是一個健全的關係，一個彼此包容、彼此建造。其實以弗所

書整個第四章都在講這個，我們從 11 節開始看，他形容這個「和平」怎麼培養出

來：「他所賜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師和教師，為要成全聖徒，

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，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」這聽起來像不像

從上頭來的智慧？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」哇，這

是何等的身量！「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，被一切異教

之風搖動，飄來飄去，就隨從各樣的異端；惟用愛心說誠實話，凡事長進，連於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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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，百節各按各職，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

身體漸漸增長，在愛中建立自己。」(以弗所書四：14-16) 

我們這邊看到聖經所講這個完美健全的關係，彼此相助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

而為一的心，這就是和平。我們也可以看出，如果我們真的是行出這樣的和平、生

活在這樣的和平當中，我們一定會生出公義的果子，這真的是從天上來的智慧。而

且我們翻回雅各書第三章，很明顯看出為什麼跟世界的智慧有不同。他說就是會有

「嫉妒和紛爭」(三： 14)，因為世界的智慧是我就是要證明我比你聰明，我要證

明我比你學過更多，我要證明我有這個智慧、我有這個能力。但是神的智慧這邊已

經告訴我們，不可能一個人有全部。我要有你、你要有他、他要有我，我們才有從

上頭來的智慧。所以要賴和平當中。 

神的朋友/世界的朋友 

我們看雅各書四：1 說：「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？」剛才說要

有和平，這裡說沒有這個和平。「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？」第 2 節

更清楚地告訴我們說：「你們貪戀，還是得不著；你們殺害嫉妒，又鬥毆爭戰，也

不能得。」哇！這話會不會說得太重了！他們在教會裡真的有動拳頭嗎？也許當時

收到雅各這封信的人也覺得雅各講得太誇張了。從這邊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幫助，很

多學者發現雅各書是新約聖經裡面最像舊約箴言的一卷書。箴言裡面有講很多我們

要怎樣把信仰活出來，除此之外，它有一些特別的說法。我們現在要翻到箴言第一

章，從第 10節開始看是不是跟雅各所講的有一點類似的做法： 

「我兒，惡人若引誘你，你不可隨從。他們若說：你與我們同去，我們要埋伏

流人之血，要蹲伏害無罪之人；我們好像陰間，把他們活活吞下；他們如同下坑的

人，被我們囫圇吞了；我們必得各樣寶物，將所擄來的，裝滿房屋；你與我們大家

同分，我們共用一個囊袋；我兒，不要與他們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腳走他們的路。因

為，他們的腳奔跑行惡；他們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飛鳥，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。

這些人埋伏，是為自流己血；蹲伏，是為自害己命。」 

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覺得這樣的提醒有一點多餘，誰笨蛋到去殺人、流無辜人的

血、搶奪人的東西？這好像不用講吧？我們看 19 節，他說：「凡貪戀財利的，所

行之路都是如此；這貪戀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命。」雅各和所羅門這樣的做法就是

說，雖然你行為上沒有做出來，但是神看的是我們的心。你的心是一樣呀！ 

我們回到雅各書，那邊說的跟箴言說的幾乎一模一樣。他說，你貪戀卻得不

著，所以你找辦法。也許不是真的去殺害人，但是也許用言語或其他手段使人受到

傷害，當然別人不會發現，但是這個心態是一樣的。我們繼續看雅各書四：2 後面

說：「你們得不著，是因為你們不求。你們求也得不著，是因為你們妄求，要浪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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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你們的宴樂中。」這邊所說的貪戀的，是地上的一些享樂、享受，但是聖經告訴

我們，我們已經死了，我們的生命已經與基督常在神裡面。所以我們要思念天上的

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當我們在貪戀剛出來的 iPhone 7，或是我要那個房子、

那個車子、那個包包、或是什麼東西，或是我希望得到什麼肯定、什麼地位。不是

說有這些東西是錯的，但是如果我們的心就是極想要，當這個「想要」抓住我們的

時候，我們就已經失敗了！為什麼呢？ 

第 4 節又有重話來，他說：「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，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

神為敵嗎？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，就是與神為敵了。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

嗎？神所賜、住在我們裡面的靈，是戀愛至於嫉妒嗎？」在原文裡面，這句話沒有

問號，它是肯定句。神所賜、住在我們裡面的靈，是戀愛到嫉妒的程度。此外，一

開始說：「你們這些淫亂的人」聖經上有小字註解說「原文作：淫婦」。為什麼雅

各把我們所有人當作女性，而且說神愛到嫉妒的程度呢？其實這是整本聖經裡面常

出現的一個說法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一：12 說：「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，要

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，獻給基督。」我們也知道，教會是耶穌的新婦。在啟示錄

裡我們看到，將來耶穌再來，我們是要嫁給祂。事實上從舊約就有這樣的說法，神

常常對以色列人說：「我是你們的丈夫，但是你們離棄了我去拜偶像，......」所

以雅各書這邊說：「你們這些淫婦」「神愛到嫉妒的程度」。 

他這邊說的不只是「為友」，他說你已經嫁給我了，卻跑到別的丈夫家裡。我

們都知道，當我們結婚後，要有一點適應對方的背景和他們家庭的作法。比較傳統

的社會裡面，總是太太住到丈夫家裡面，她要適應公公婆婆和他們家的作法，可能

要改變自己整個習慣。當然，人應該要雙方彼此適應，但是當我們是嫁到神聖潔完

美的家庭裡面，我們就應該學祂家的樣子。當我們與世俗為友，我在貪戀世俗的東

西，我想要為我自己的緣故而得到，那我就是已經回去我自己家的那個樣子，離棄

樂我嫁進這個家的樣子。所以神說這是非常嚴重的。我們要選擇是愛世界還是愛

神？這要二選一。 

這讓我想到士師記裡面常常重覆一句話說：「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任意

而行」事實上真正說的是：「各人按照自己看為好的去行」就是雅各在這邊說的，

貪戀，就是我自己覺得是好的、我該有的、我要的，那我就去要。但是雅各說，你

不要以為你自己看得準，而要看神說什麼是好的，然後向祂求，祂就會給你們。 

所以，第二個要二選一的是我們要選神為朋友還是選世界為朋友？甚至說，我

們要以神為丈夫還是以世界為丈夫？以這個價值觀，我們看什麼事情是重要的。聖

經告訴我們，看得見的事情是暫時的，唯有看不見的是永恆的。所以如果用「貪

戀」這個比較強烈的說法，我們要貪戀天上的事情、永恆的事情。我們可以向神求

這些，祂會給我們。祂不會給我們那些我們妄求、浪費在我們自己私慾上的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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驕傲/謙卑 

雅各這樣的重話，會不會讓你覺得「糟糕，怎麼辦？」我自己在準備這個講章

的時候，我一直覺得：「我怎麼辦哪？好糟糕！」雅各可能也了解會有這樣的結

果。所以第 6 節他就給我們安慰：「但他賜更多的恩典」哈利路亞！他在提醒我

們，這不是我們自己拚出來的，看我自己的表現就斷定我。不是！是恩典。但是這

邊又要二選一，因為他說這個恩典是來到謙卑的人，而對於驕傲的人，神反而會阻

擋。如果我們看了前面兩個二選一，發現自己選得不大好，這邊「驕傲/謙卑」一

定要選好，才可以補回來。 

但是我發現，我們在教會裡也常常誤解謙卑的意思。謙卑平常好像說是不要承

認自己的好，要含蓄一點，要說：「哪裡、哪裡！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這樣才是謙

卑。大家記不記得，聖經上記載世界上最謙卑的人是誰？在舊約裡面有提到，摩西

是世界上最謙卑的人。這個最謙卑的人，走到世界上最有權威的人面前說：「你要

讓以色列人走」，這是大膽到甚至霸道的做法。這是相當於現在蔡英文跑到大陸習

敬平面前說：「你現在就馬上放台灣獨立」，這真的是同等的做法，大膽要一個程

度。但是他是謙卑，因為摩西不是為自己做，而是為神做。所以他不是靠自己的力

量、勢力或智力，而是作一個僕人。所以其實那時候他是蠻害怕的，但是他也來不

及害怕，因為神叫他做的事情，他以僕人的身份就是要去做。這開始幫我們了解謙

卑是什麼。不是說：「哪裡、哪裡！我不敢當啊！」而是：「我根本不想自己，我

是想我的 "主" 要我去做什麼事情？」 

大約兩百多年前，美國「大覺醒運動」的一位主要牧者 -- 約拿單愛德華絲曾

經講過驕傲與謙卑的差別，他舉出了六個重點，我只列出了其中三個，但我覺得對

我們還蠻有幫助的，他說： 

● 驕傲使我對別人的過錯更敏感，但謙卑使我對自己的過錯更敏感。 

● 當我提到別人的過失，驕傲使我說話有輕視和鄙棄的態度，但謙卑使我用悲傷

和憐憫的態度才會講別人。 

● 驕傲使我很快的跟所批評的人隔開來，但謙卑使我堅持不放棄那些帶來困難的

人。 

現在我們開始比較了解驕傲跟謙卑。其實這兩者有一個很簡單的差別，有人

說，人生活只有兩個方法，一個是：「我為我」，第二個是「我為你」。謙卑就是

「我為你」，驕傲就是「我為我」。當我是「我為我」，我當然會先注意到別人的

問題，很容易跟別人隔開，或是用比較嚴厲與鄙視的態度指出別人的錯。但是當我

是「我為你」的話，這些就都有改變。 

謙卑要怎麼活出來，接下來我們會談更多。現在我們先跳到 11-12 節，因為雅

各也在說這個事情，他說：「弟兄們，你們不可彼此批評。人若批評弟兄，論斷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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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，就是批評律法，論斷律法。你若論斷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斷人的。

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。你是誰，竟敢論斷別

人呢？」我們在這邊跟愛德華絲看到的還蠻類似的。我們不可以只想著別人的錯，

或是用嚴厲與鄙視的態度指出別人的錯，或是看到別人的錯而指出來之後，就覺得

他是骯髒不潔淨，所以不要跟他有關係。 

所以，雅各在這邊提醒我們，不可以彼此批評。但是因為在第四章開頭他說：

「你們殺害嫉妒，又鬥毆爭戰」又說：「你們這些淫亂的人」聽起來他是在批評

人，而且是在蠻嚴厲的狀態之下批評。那雅各自己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呢？絕對不

是。事實上在 11-12 節這邊的「批評」可能不是最恰當的翻譯。原文的這個詞，在

聖經裡只有另外出現兩次，那兩次都被翻譯成「譭謗」。當然，「批評」廣義的詞

義可以包含「譭謗」，有一些批評是「譭謗」，但有一些不是。雅各在這裡指出的

是比較屬於「譭謗」的批評。11-12 節另外一個翻譯可以是這樣：「弟兄們，你們

不可彼此譭謗。人若譭謗弟兄，審判弟兄，就是譭謗律法，審判律法。你若審判律

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作審判官。設立律法和審判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

救人也能滅人的。你是誰，竟敢審判你的鄰舍呢？」 

自己作審判官/神作審判官 

現在你對這個比較了解了嗎？愛德華絲說到驕傲的另一個特徵是，你不敢去面

對別人的錯。驕傲是有的時候很愛去指出別人的錯，但有一種驕傲是不敢去說。謙

卑是會去說，但是以一個悲哀、憐憫的態度去提出。因為只有一個審判官，而且

你、我都要一起站在祂的面前。所以當我指出你的錯時，不是站在審判官的位置

說：「你錯了，你得罪了我！」而是說：「我們在一起，你得罪了我們的審判

官！」而且，我們剛剛看到了和平的重要，從上頭來的智慧是和平，以弗所書說我

們彼此連絡。他受審判也會影響我。 

關於這個，我有一個體會。婚姻當中，難免我們會得罪彼此，有的時候甚至氣

到一個程度說：「主啊！你要管教他啊！」有一次我似乎有這樣的態度，神問我

說：「那我問你，我管教他，你難道不受影響嗎？」配偶住在一起，管教他的事情

一定會影響到我。弟兄姊妹，我們是屬於同一個身體。那個人得罪神，我不能說：

「不關我的事」，是會影響我的呀！所以，當我指出別人的錯，不是說：「你得罪

了我！我站在審判官的位置！」而是「我們一起要被審判呀！我們一起努力、一起

改善。」 

所以說，我們要選一個審判官，是神作審判官，或是我作審判官。當然是我要

祂作審判官，因為有太多事情我看不清楚。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網路時代，一爆出一

個什麼新聞，有一個人做錯了什麼事，大家就紛紛指責、批評，後來真相出來，其

實他完全沒有錯，大家又紛紛反過來批評另一方。很多時候我們的智慧不夠，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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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神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見事情，常常我自己審判會審判錯誤，所以我們要讓祂

作審判官。 

自己的利益/神的心意 

我們要上頭來的智慧；我們要一個丈夫就是神，不是世界；我們要選謙卑，不

要選驕傲；我們要神作審判官，不是我自己作審判官。最後是 13-17 節，我們今天

沒有讀，我們也不會非常深入的去討論。基本上，我們看到有些人說我們要去什麼

地方、我們要賺錢，雅各說這是一個驕傲的態度，是邪惡的。態度應該是像 15 節

說的：「... ... 主若願意，我們就可以活著，也可以做這事，或做那事。」他的

意思不是說神隨時在那邊等著殺死你。他的意思是說，我的出發點是為了我自己要

做什麼事情，還是為了神要我做什麼事情。所以這個二選一，我們可以說是我自己

的利益，還是神的心意。 

你有沒有發現，我一樣可以去那個城市，可以住在那邊，也可以賺錢，但是如

果我的出發點、我的動機不一樣，神看的就完全不一樣。如果是我自己想要去賺

錢、要做這件事情，那我就選錯了。如果神說：「我要你去這個地方，我要你去作

生意，你為我去做」那我賺錢就是完全不一樣。差別是我們的出發點、我們的動

機。我們每一件事情的出發點、我們的動機，應該要看神的心意是什麼？神要怎麼

用我這個人？ 

就像摩西一樣，他去跟法老說那些話，並沒有考慮他自己有什麼利益，他說神

派我去做這件事，我就去做。其實現在我們很少有 "完全不想自己" 這樣的想法。

我完全不想自己，我只想我的主、我的王、我的上司，古代比較有這樣的一些例

子。我最近在讀一些中古時代的小說，我就看到一些臣僕，為王願意做所有的一

切。他明明知道做這件事他就要死，但是他快快樂樂地，根本沒有想自己。他只有

說：「我是王的僕人，因此我就願意去做。」中國歷史中，事實上也有很多這樣的

事情。三國演義中有個「周瑜打黃蓋」的故事，東吳的黃蓋為了詐降曹營，干願被

痛打一頓，為了取信於曹操。並且他知道當曹營發現軍機被他洩漏之後，他絕對會

被殺，但是黃蓋為了他的主、他的國，他就願意這樣做。 

【結論】 

事實上我們的二選一都是這樣的想法，我不是為我，我是為你。雖然某程度這

聽起來是蠻可怕的，「神會讓我死嗎？」會！因為你要死，你才可以復活。這很重

要，這是整個基督教似乎最基本的一個道理！如果我沒有死，我沒有辦法復活。如

果我還活著這個生命，我還是一直選世界的智慧、我在選世界的價值觀、我在選驕

傲、我自己的做法......等等這些，那最後的結局是很悲哀的。但是當我願意放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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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而選天上的智慧、選天上的家、選謙卑、讓神作審判官 (就算是審判我自

己)、選祂的心意為出發點，我反而得到真正的生命。所以，我們看了這五個： 

1. 選神的智慧還是世界的智慧：我們要從上頭來的，也是個純潔的，也是和平，就

是我們要共同培養出來的和平，才可以一起分享神的智慧。 

2. 選作神的朋友還是世界的朋友：誰是我們的丈夫呢？我們住在誰的家？要按哪個

家的做法？哪個家的價值觀？什麼事情是應該想要的？什麼事情是對我們沒有價

值的？ 

3. 驕傲還是謙卑：我為我還是我為你？ 

4. 自己作審判官還是神作審判官：讓神斷定是非，祂決定什麼是對與錯。我可以指

出來說：「聖經告訴我們這是不對的，你不可以繼續這樣子行」但是我的態度不

是站在審判官的位置，我是站在同為犯人的位置說：「我們要改過來，我們要悔

改」。 

5. 自己的利益/神的心意：我不是要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，我是為神的心意。我

不是為了賺錢，我是為了神而賺錢或是賠錢，結果不是重點。神要我做的，我就

去做。 

我們一起禱告！ 

回應詩歌： 

《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》 

詞：馬振龍改自加二：20，曲：馬振龍 

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

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

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永遠活著 

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

是因信神兒子而活 

我與基督已經同釘十字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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